臺北市立大學課程大綱（撰寫格式）
                      　      102年6月4日 101學年度第2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課程年度：  學年第  學期

開課單位：

科目代碼：

授課教師：

中文課程名稱：
英文課程名稱：

修別：□必修課程□選修課程□通識課程□系選修兼通識課程□教育學程 

學分數：

每週上課時數：  小時

先修科目：□無 □有：
本課程與○○課程核心能力之關連性：
	核心能力
	相關性
(依本課程與核心能力之相關性進行百分比分配，合計為100%)

	
	


一、課程簡介 (文字描述) 

二、課程目標 (條列式) 
三、課程進度或主題（可依各週詳列）(條列式)

四、學習評量方式(條列式)
學習評量方式為下列何者(請至少勾選三項)：

	編號
	評量方式
	內容
	勾選

	1.
	紙筆評量
	平時小考、期中考、期末考等
	

	2.
	紙筆作業評定
	各種作業、各種練習等
	

	3.
	專題報告評量
	蒐集資料、問題分析、組織、綜合整理及溝通報告等
	

	4.
	檔案評量
	蒐集製作學習歷程與結果等資料製成檔案等
	

	5.
	實作評量與野外實察
	以操作、實驗、設計製作、實境問題解決等
	

	6.
	作品評定
	對學生完成作品，依標準或參照作品進行評分評審等
	

	7.
	見習參訪與實習評量
	至各單位之實習表現、成果展、或參訪心得報告等
	

	8.
	志工服務與參與研習評量
	參加志工服務或參加研習活動等
	

	9.
	會考及檢定評量
	各類會考或檢定等
	

	10.
	畢業展演評量
	英語教學或藝術類學門畢業評量等（通識免填）
	

	11.
	畢業論文評量
	學生獨自或合力完成畢業論文等（通識免填）
	

	12.
	其他
	參與度、出席情形、分組與合作學習等
	


五、教材或參考書目 (條列式)
六、其他

*本課程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及「不得非法影印」。






























